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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生活權益倡導~為身障子女爭取「遺族」撫慰金 97.08 

心生活協會以爭取精神族群權益為工作的目的之一，權益倡導不

遺餘力。97.05第七次理監事會議，由理事李淳一先生提案：建議向

殘盟提案，修訂「公務人員退休法」，使領取月俸之遺屬能擴及已成

年之身心障礙子女。 

由於在「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三條之一的條文中，明訂支領月

退休金或兼領月退休金之人員死亡時，另給「遺族」撫慰金；同條第

三項並將得改領「月輔慰金」之遺族，限定為『父母、配偶或未成年

子女』。但是上列條文並未將「已成年之身障子女」納入規定當中，

而身障者多數沒有穩定的工作、缺乏經濟能力，有賴於父母或其他家

庭成員的接濟照顧，因此若能將成年的身障子女納入，將讓更多身障

者得到更完善的保障。 

心生活於九十七年八月十五日發文（心生活 97聯字第 73號）至

銓敘部、行政院、各身障福利相關團體及立委辦公室，並且附尋求各

界的回饋意見與提案修法。 

發文提案之後，收到各收文單位來函或電話回覆的公文： 

一、 銓敘部：於九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公文回覆，表示： 

(一)、身心障礙者之照顧，應屬社會福利範疇，得依循社

會福利及社會救助管道，不宜再經由公法給予重複保障。 

(二)、就退撫新制繳費義務與給付權利對等之原則而言，

不宜由退撫基金承擔照顧之責。 

二、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於九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回覆。表示 

 本次提案的行政作業權責應該是由銓敘部負責，所以發

布此公文，轉由銓敘部處理。 

三、 陳節如委員辦公室助理來電表示： 

(一)、退休金的部份，目前現行的制度中，只有公務人員

的遺屬撫慰金有「月退」的方式，其他的制度則都無此規

定。相較之下較不合理，因此修法的方向，應較偏重於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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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制度取消。 

(二)、十月一日即將開辦的國民年金，與政府的津貼補助，

可以為無謀生能力者做生活上的補助。如果是有謀生能力

的身障子女，則不適合再給予遺屬撫慰金，應由勞委會進

行就業輔導，加強其自身獨立生活的能力與機會。 

 

感謝殘盟、康盟提案~為身障子女爭取「遺族」撫慰金 99.03 

提案：有關公務人員退休法中撫慰金之發放，其遺族應包含已成年無工作能力之 

     身心障礙子女 

提案單位：中華民國殘障聯盟、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 

說明： 

(一) 有關公務人員退休法中第 13 條之 1 中規定「……領月休金或兼領月退休金

人員死亡時，另給遺族一次撫慰金。……遺族為父母、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者，

如不領一次撫慰金時，得按原領月退休金之半數或兼領月退休金之數，改領

月撫慰金。……」強調領取遺族撫慰金僅包含父母、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者三

者，並未包含已成年之身心障礙之子女。 

(二) 然依照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中第 36 條規定「軍官、士官於領受退休

俸或贍養金期間死亡者……發給其遺族一次撫卹金。其規定如左：一、……。

二、……。三、……。……遺族為父母、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或已成年因殘障

而無謀生能力之子女，如不領一次撫慰金，得改支原退休俸、贍養金之半數，

並依現役人員標準，發給眷屬實物代金與眷屬補助費，至父母死亡、配偶死

亡或再婚、子女成年時止。但子女雖成年，仍在學就讀或殘障而無謀生能力

者，得繼續發給至大學畢業或原因消滅為止。……。」其撫卹遺族包含已成

年因殘障而無謀生能力之子女，並提供撫卹至障礙原因消滅為止。 

(三) 另查勞工保險條例第 63 條及國民年金法第 40 條中，其領取遺屬年金之條

件，針對子女部份也規範「子女應符合下列條件之ㄧ。……(一)未成年(二)

無謀生能力(三)二十五歲以下，在學，……」等資格 

(四) 讓身為身心障礙者家屬的公務人員其撫卹對象並未包含已成年之身心障礙

之子女，當公務人員過世後，很可能造成已成年且無謀生能力之身心障礙者

乏人照顧、流離失所，故為考量政府政策之公平性，以保障對身心障礙者之

權利。 

辦法： 

(一) 修改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3 條之 1 的規定，將「已成年因身心障礙而無謀生

能力之子女」納為領取遺族撫慰金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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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另銓敘部已著手修正「公務人員保險法」將公保養老給付年金化，於修正時 

應將身心障礙無工作能力之子女納為領取遺屬年金之對象。 

 

感謝徐中雄等委員提案~修改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3 條之 1 條

文修正案。(已完成一讀)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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